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財 務 金 融 系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2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錄 

 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29 日(三)中午 12:20 

地點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kjc-trvc-rwr 

主席：吳瑞萱主任    

委員：林岳祥委員、林玟君委員、彭慧玲委員、楊浩彥委員、賴蓉禾委員、王慶熙委員、

李志偉委員、林容如委員、施建州委員、張竹萱委員、張龍福委員、陳麗旭委員、

莫積懿委員、蔡錦堂委員、謝承熹委員、王致怡委員、吳威震委員、朱永瑞委員、

崔靜菱委員 

列席人員：陳勝源教授（財經學院）、洪世偉助理教授（財經學院）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貳、 工作報告 

參、 討論事項 

提案一、關於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 明：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文件繳交項目，其中一項必繳項目為推薦信，111 學年度招 

生在即，經教務處提供的資料，111 學年度財經學院各系所，已將推薦信改為選繳 

項目，請討論本系是否要將推薦信改為選繳項目。 

辦 法：俟本會議討論通過後，續處理後續事宜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將推薦信改為選繳項目。 

 

提案二、本系 112 學年度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EMBA 申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1.財經學院主管會議決議，本系推薦順序為第二順位，請擬申請增設在職碩士專班

的系所,務實可行地規劃未來招生名額及學生員額來源,並用心撰寫申設計畫書。 

        2. EMBA 計畫書及其他相關資料如附件。 

辦 法：俟本會議審議通過，續提院務會議審議。 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續提院務會議審議。 

 
 
提案三、本系 111 學年度增設「財金產業實務專班」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 明：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擬與本系，為推動就學與就業兼顧之新教育模式，

共同成立「產學攜手合作專班」；專班採用 3+4(高職三年+四技四年)課程規劃，遴

選 36 位志趣性向符合財金產業實務專班之人才。 

辦 法：俟本會議討論通過後，續處理後續事宜。 
決  議：若有意願參與的教師，提出參與意願並與系上共同申請增設此專班。 

 
 



 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、關於本系學生「財務金融專題」課程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 明：今年學生已有參賽專題並得獎，若已經有大專生專題，是否還需要再做一份畢業

專題，是否能一人即可為一組專題。 

辦 法：俟本會議討論通過後，續處理後續事宜。 
決  議：本系「學生專題實施要點」及「學生專題實施辦法」無符合上述需求之規定，須修改法規

後續提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伍、 散會：13:30 


